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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经院发〔2023〕3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 

本科生竞赛奖励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修订后的《湖北经济学院本科生竞赛奖励办法》已经学校

审定，现印发施行。原《湖北经济学院学生竞赛奖励办法》（鄂

经院发〔2021〕6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湖北经济学院              

2023 年 5 月 23 日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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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本科生竞赛奖励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

案》，进一步提高学生参与各类竞赛积极性，提升学生竞赛成绩，

加强学校第二课堂建设，为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学习经历，助

力学生成长为“三有三实”人才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的竞赛包括省级以上教育部门、共青

团系统、其他相关机构及学校组织开展的竞赛。 

第三条  竞赛分类及等级划分 

（一）竞赛分类。竞赛分为 A（A+）、B、C 三类。 

A（A+）类竞赛即学科竞赛，特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

的纳入“高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”，且与我校学科专业相关的

竞赛（见附件 1）。 

B 类竞赛即专业技能类竞赛，指除 A（A+）类学科竞赛以

外的与我校学科专业相关的专业技能竞赛。 

C 类竞赛即素质拓展类专项竞赛，指文艺类、体育类等旨

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专项竞赛，包含但不限于教育部认可的

文艺类、体育类等展演及劳动教育成果奖项。 

（二）竞赛等级划分。竞赛划分为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三

个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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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级竞赛：由教育部或委托的相关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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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一次”的原则发放奖励金。年度内同一赛事的奖励金上限为

20 万元，未超过上限的，按竞赛奖励指导标准执行奖励；超过

上限的，由该赛事校内主办（组织）单位确定奖励发放标准。 

第六条  竞赛奖励申请 

竞赛奖励的统计时间段分别为上一年度 12 月 1 日至本年度

11 月 30 日；本年度 12 月上旬申请，中旬审核，下旬发放。申

请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团队或个人提交申请及原始证明材料至学院汇总，

学院审核签章后提交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复核； 

（二）学校复审公示； 

（三）汇总奖励信息并发放奖励金。 

第七条  学生竞赛奖励经费纳入“学生资助金”专项经费

管理。 

第八条  根据学校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办法、第二

课堂学生成长助力工程实施办法和本科学生综合测评办法相关

规定，参与各类竞赛获奖的学生，可申请认定相应“创新创业

学分”“第二课堂学分”“综合测评分”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校团委会同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湖北经济学院学

生竞赛奖励办法》（鄂经院发〔2021〕6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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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竞赛奖励指导标准 
 

竞赛类别 获奖等级 
奖金额度（元） 

集体项目 个人项目 

A+类 

国家特等奖 50000 25000 

国家一等奖 40000 20000 

国家二等奖 30000 15000 

国家三等奖 20000 10000 

省特等奖 16000 8000 

省一等奖 12000 6000 

省二等奖 8000 4000 

省三等奖 4000 2000 

A 类 

国家特等奖 25000 12500 

国家一等奖 20000 10000 

国家二等奖 15000 7500 

国家三等奖 10000 5000 

省特等奖 8000 4000 

省一等奖 6000 3000 

省二等奖 4000 2000 

省三等奖 2000 1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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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类 

国家特等奖 10000 5000 

国家一等奖 7500 3500 

国家二等奖 5000 2500 

国家三等奖 4000 2000 

省特等奖 3000 1500 

省一等奖 2000 1000 

省二等奖 1000 500 

省三等奖 500 300 

C 类 

国家特等奖 10000 5000 

国家一等奖 

国家三等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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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湖北经济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2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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